環境妙管家評選計畫
台中市整合物業管理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
1、 計畫目的
為整合物業管理公司推動社區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特舉辦本計畫，評選出環境服務品質優良之物業管理公司，藉以導入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相關計畫，進而提升社區住戶資源回收概念，並一同關心個體業者，建立一個環保及人本關懷並存之悠活社區。
2、 參加資格
1. 台中市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申請並領有合格登記證之物業管理公司。
2. 協助管理100戶以上之社區，並與社區簽訂服務契約書之物業管理公司。
3、 報名方式
1. 由物業管理公司推介旗下所服務之一處社區，代表該公司進行本評選活動，代表社區須達100戶以上並位於台中市內，但三年內已獲得優良公寓大廈等類似評選活動前三名獎項之社區，不得作為代表社區。
2. 填妥相關報名文件後，郵寄或送至台中市環保局資源回收科(台中市自由路二段53號7樓資源回收科收)。
3. 報名諮詢：台中市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科 江先生、陳小姐
電話：04-22276011轉705 或 04-22294025
上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高小姐、黃小姐
電話：04-23282126

4、 實施期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98.10.31止。
2. 評選期間：初評於98.11.1至98.11.30止，複評於98.12.1至98.12.31止。
3. 公開表揚與頒獎：預計99年1月辦理公開表揚與頒獎。
   (上述期程，視情況調整。)
5、 評選程序
1. 第一階段初評
(1) 由本局依參評單位檢送之書面資料進行審查，未依規定檢附或檢附資料不全者，經告知後仍未於指定時間內補齊，得視為資格不符。
(2) 前項審查作業除書面審查外，環保局將派員依據各參評單位所提報之代表社區進行現勘作業，檢核是否與提報資料相符，並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執行狀況檢查及評分。
(3) 經初評後，本局將擇悠活指數高者數名(原則上約10~15家)，進入第二階段複評。
2. 第二階段複評
(1) 由本局遴聘專家學者、公會及政府機關代表等組成之評選委員會，依據悠活指數評比項目及評分原則進行評分。
(2) 評選方式包括「書面資料審核」及「實地現勘」兩大部分。
(3) 於複評後，將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確認本次評選計畫獲獎單位。
6、 悠活指數評比項目及評分原則
1. 本評選活動悠活指數評比項目及評分原則如下表:

	序號
	悠活指數
	分數

	1. 
	設施標準指數
	24%

	2. 
	回收落實指數
	20%

	3. 
	環保教育指數
	12%

	4. 
	清淨家園指數
	15%

	5. 
	綠美化指數
	12%

	6. 
	政令配合指數
	12%

	7. 
	環保創新指數
	5%

	8. 
	總分
	100%


註:詳細評分原則請參照附件-悠活指數自評表
2. 評選委員將依社區的表現予以敘分，評分項目須為物業管理公司推動、協助規劃並配合辦理者，始能計分，累積總分最高前三名，將給予獎項鼓勵。
7、 檢附資料及相關規定說明
1. 評選活動報名表及自評表：由物業管理公司填妥報名文件及自評表，並檢附佐證照片及文書資料。
2. 檢附代表社區服務契約書影本。
3.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4.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證影本。
8、 獎勵方式
(1) 競賽獎勵名額及方式如下：
1. 「環境妙管家先鋒獎」：共一名，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及獎牌乙面。
2. 「環境妙管家經典獎」：共一名，獎金新台幣八千元整及獎牌乙面。
3. 「環境妙管家美滿獎」：共一名，獎金新台幣五千元整及獎牌乙面。
4. 「環境妙管家榮譽獎」：凡進入複評之物業管理公司但未列等者，致贈獎狀乙張。
5. 進入複評之物業管理公司其代表社區，則頒發「悠活環保社區」績優看板乙面，予以嘉勉。
6. 得獎名單於環保局網站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公告。
(2) 獎金分配方式：

	項目
	獎金分配
	備註

	物業管理公司
	60%
	為物業管理公司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之經費。

	代表社區
	30%
	由物業管理公司分配轉發，作為社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之經費。

	服務專人
	10%
	服務專人為實際熱心服務執行資源回收工作的人員，可為社區環保志工、清潔人員、管理人員等一至數名，由社區管委會代收轉發。


9、 注意事項
1. 本獎得依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給獎，若評選結果未得具給獎標準，該獎項得以「從缺」處理之。
2. 於評選過程或頒獎後一年內，如發現有不符本辦法之規定、或重大環保違規事項、或經民眾舉發重大污染事項屬實等，主辦單位得隨時暫停或取消參加評選之權利，必要時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項。
3. 報名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之決議，除非能具體證明其他報名單位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不得有其他異議。
環境妙管家評選計畫報名表(1)

公司基本資料表
編號：         (環保局填寫)                           填表日期：98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公寓大廈
登記證字號
	

	公司地址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傳  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姓  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公司簡介
	


環境妙管家評選計畫報名表(2) 
代表社區基本資料表
編號：         (環保局填寫)                           填表日期：98年   月   日
	社區名稱
	

	社區地址
	台中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社區電話
	
	傳  真
	

	社區總戶數
	
	現住戶數
	

	
	
	現住人數
	

	社區主委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社區總幹事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資源回收

設施
	· 已設置；回收桶數量：       
· 未設置
	資源回收管道
	單位名稱：                 

電話：                     

	廚餘回收

設施
	養豬廚餘回收桶：
	□已設置

□未設置
	養豬廚餘回收管道
	單位名稱：                 

電話：                     

	
	堆肥廚餘回收桶：  
	□已設置

□未設置
	堆肥廚餘回收管道
	單位名稱：                 

電話：                     

	
	廢食用油回收桶：
	□已設置

□未設置
	廢食用油回收管道
	單位名稱：                 

電話：                     

	垃圾子車

設置
	子車規格：            L

共設置                部子車
	垃圾清運單位
	單位名稱：                 

電話：                     

	社區簡介
	


環境妙管家評選計畫
悠活指數自評表(1)
	編號：           (環保局填寫)                               填表日期：98年   月   日

	評比項目
	評   分   原   則
	結  果

	
	
	是
	否

	設施標準指數
	1. 是否設置一般垃圾子車、資源回收桶、廚餘回收桶?(5分)
	
	

	
	2. 資源回收區是否設有資源回收標誌?(2分)
	
	

	
	3. 資源回收設施是否有明顯分類及標示?(5分)
	
	

	
	4. 是否有回收廢塑膠袋、廢保麗龍及廢玻璃瓶，並設有專屬貯存設施?(5分)
	
	

	
	5. 是否有回收廢乾電池、廢照明光源、廢光碟片等重點回收項目，並設有專屬貯存設施?(5分)
	
	

	
	6. 是否設有廢食用油回收桶?(2分)
	
	

	回收落實指數
	1. 垃圾子車內未混入資源回收物或養豬廚餘。(5分)
	
	

	
	2. 資源回收設施未混入一般垃圾及廚餘。(5分)
	
	

	
	3. 廚餘回收桶內未含有雜質(如塑膠袋、筷子、竹籤、衛生紙等)。(5分)
	
	

	
	4. 是否有專人(社區志工、管理人員、清潔人員、或資源回收清運單位等)協助住戶資源回收分類工作? (5分)
	
	

	環保教育指數
	1.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資源回收宣導活動或講習會，如二手物交換、資源回收物再利用相關活動、掃街活動、資源回收宣導講習會等?(5分)
	
	

	
	2. 是否提供社區住戶或於社區公佈欄張貼資源回收相關文宣? (2分)
	
	

	
	3. 是否設有社區環保志工組織? (5分)
	
	

	清淨家園指數
	1. 資源回收設施、資源回收區、垃圾子車及子車停放區是否乾淨?無散落物? (5分)
	
	

	
	2. 資源回收區及垃圾子車是否有定期消毒殺菌，避免蚊蟲孳生? (5分)
	
	

	
	3. 是否維護社區周邊50公尺道路環境清潔?週遭環境是否保持清潔?(5分)
	
	

	綠美化指數
	1. 進行頂樓、陽台、庭院、及公共空間之綠美化工作。(5分)
	
	

	
	2. 花園或人行步道是否有志工參與認養人，或妥善管理維護?(5分)
	
	

	
	3. 是否設置植物解說牌？(2分)
	
	

	政令配合指數
	1. 是否推動「築巢安居計畫」，導入個體業者協助社區資源回收工作?(5分)
	
	

	
	2. 是否推動「螞蟻雄兵自主性廚餘堆肥計畫」，或「綠巨人計畫」協助社區設置堆肥廚餘回收桶?(5分)
	
	

	
	3. 是否定期向環保局回報資源回收量?(2分)
	
	

	環保創新指數
	1. 資源回收工作的推動或宣導是否有創新作法或績效?(5分)
	
	

	悠  活  指  數
	


註：1. 以上各單一項目中有任一內容未符合者，請勾『否』。

    2. 評分項目須為物業管理公司主動推動、協助規劃並配合辦理者，始能計分。
環境妙管家評選計畫
悠活指數自評表(2)
編號：         (環保局填寫)                           填表日期：98年   月   日
	說明社區推動資源回收工作的優良事蹟與成效

	【備註：以提出量化數據、簡易說明為原則，並附照片。】

	照片黏貼處


	【備註：若上述表格內容或頁數，不符使用時可自行增加，原則上，表格格式應統一切勿自行修改，此外，所有評選項目皆需符合資源回收形象改造評分原則為主。】


